附件1
包头市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机制
一、实施范围

　　通过城市公共配气管道供应我市的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

　　二、联动范围
　 （一）通过城市公共配气管道供应我市的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与燃气企业居民用气采购价格（含运输费用）实行联动。

（二）采购价格按照同一定价权限辖区内所有燃气企业采购的全部居民用气气源加权平均价格确定，原则上应按照双方购销合同（或实际购销）确定的气量、价格加权平均进行联动，遇上下游企业未及时签订合同的情况，可按照往期购销合同约定气量、往年同期实际用气需求量等情况进行合理预测。

（三）如果双方购销合同确定的气价和气量不区分居民用和非居民用天然气，可根据往年同期实际用气需求等情况对居民用和非居民用天然气的气量按比例进行二次分配。上下游企业签订合同的低价气量优先保障居民生活用气供应，
居民用气合同量不足的，按照采购量由低到高的价格顺序计入联动范围。

三、联动周期
我市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原则上12个月内只调整一次；如遇特殊原因，最多可调整两次。

四、启动条件

在联动周期内，当上游天然气价格发生变动时，适时启动联动机制，调整终端销售价格。

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机制遵循保持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一个调整周期内基本稳定的原则。当居民用气第一阶梯价格单次上调超过（含）每立方米0.3元或其它特殊原因时，应暂时中止联动。当期应调未调金额可纳入后期联动统筹考虑或分期逐步实施。

　　五、联动调整公式
　　当燃气企业居民用气采购价格（含运输费用）调整时，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与采购价格按以下计价方式作同向适时联动调整，将上游价格调整因素疏导到终端销售价格。其计算公式如下：

　　1.首次建立联动机制： 终端销售价格＝加权平均采购价格（含运输费用）＋配气价格。

2.联动机制建成后： 终端销售价格＝上期终端销售价格＋价格联动调整金额。

价格联动调整金额＝（本期气源加权平均采购价格－上期气源加权平均采购价格）/ ( 1-供销差率）±偏差金额。其中供销差率（损耗率）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相关要求执行。
六、偏差校核机制

当期应调未调金额纳入后期联动统筹计算或因实际结算的气量、气价与按预测采购气量、气价产生差异时，应进行偏差校核。偏差校核时，要严格审核燃气企业购销合同、企业实际结算发票，与实际采购价格的差异部分，要统筹考虑，及时疏导。
七、调价程序
当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需启动联动机制时，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定价目录》规定的价格管理权限，各级发改委按照联动机制对联动调整额进行审核测算，制定调价方案，报当地政府审定后实施，可以不再开展定价听证。
燃气经营企业应配合价格主管部门开展相关工作，及时准确提供有关数据。对于燃气经营企业拒不配合，无法及时准确提供有关数据导致联动机制无法实施的，其后果由燃气经营企业承担。



